
元氏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元发﹝2019﹞7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元氏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1．主要职能
1、负责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党组会及它会议的组织统筹和实施工作。
2、负责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领导讲话和综合性文字材料的起草工作。
3、负责县人大常委会机关会议纪要和有关文件的撰写，审核和把关。
4、负责县人大对外宣传报道工作。
5、负责县人大常委会机关文书资料报刊的内外收发，档案、机关、印信管理和保密工作。
6、负责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和议定事项、工作部署、重要文件及领导批示的传递、传达和督办。
7、负责县人大常委会机关离退休人员的服务工作。
8、负责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受理人民群众的申诉、控告和检举。
9、负责县人大与上级人大、外地人大联系交流和内外宾的接待工作。
10、负责县人大常委会机关人事、财务、安全保卫等行政事务。
11、负责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监督实施。
12、负责组织有关专项视察、检查和调查活动。
13、负责决定、决议事项的落实工作。
14、负责全县执法单位执法责任制的深化和落实。
2． 机构情况
    元氏县人大机关机构设置为：办公室、代表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信访工作室。
3、 人员情况
2025年年底共有在职人员19人，（其中行政编制14人，事业编制5人),退休人员27人。
4、 资产情况
  年末资产合计57.36万元，其中流动资产4.89万元，非流动资产52.47万元。
（2）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2025年年预算收支安排 771.88 万元，2025年决算收支总计（含结转和结余）740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序号
	目标名称
	目标内容

	1
	人大代表活动
	代表活动经费主要用于县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组织开展执行代表职务的各项活动。      

	2
	人大代表服务中心工作
	 人大代表服务中心工作经费主要用于代表活动后勤服务工作。

	3
	人大网络系统运行维护
	定期对本级人大预算联网监督、智慧人大、等系统进行运行维护，保证已安装系统服务器稳定运行、网络连接畅通、软件功能正常。      

	4
	人大代表之家（站）活动
	深化代表工作，活跃代表活动，让代表之家（站）工作在群众、代表、人大、党政等层面发挥积极作用，产生良好效果。      

	5
	人代会会议
	完成元氏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      

	6
	人大志编撰
	人大志编撰经费主要用于资料收集、整理、编撰、排版、印刷等工作

	7
	人大文化交流促进会
	加强与系统内外与县内外的密切联系，践行人大文化价值理念，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丰富人大文化阵地建设

	8
	《人大志》市、县、乡编审费
	完成2025年度《人大志》市、县、乡编审印刷工作

	9
	人大代表联络站经费
	保持人大代表的密切联系，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元氏经济发展。

	10
	人大代表制度研究会经费
	加强人大代表自身建设，认真学习《宪法》、《代表法》等法律知识和人大业务知识，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元氏经济发展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由县人大办公室主管领导牵头组织开展评价工作，由机关财务提交相关资料及票据，为评价提供充实的依据。
（2）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自评工作小组按照人大办预算文本和年终的工作报告，并根据项目支出的有关绩效情况，填写《绩效目标自评表》，初步形成自评报告，县人大办公室在单位自评报告的基础上，结合政府办部门预算公开说明和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实施情况展开评价，最后分析原因，提出建议，形成最终的自评价报告。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根据元氏县人大常委会2025年度工作计划，认真履行各项法定职责，积极推进人大工作创新发展，为建设美丽元氏、经济强县提供法制保障。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难点问题，找准监督重点，创新监督方式，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加强了闭会期间代表活动的组织工作，做好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督办工作，进一步提升了“人大代表之家站”建设，为代表履职提供平台、组织活动创造条件；依法做好选举、人事任免工作，切实加强对被任命干部的监督；审议决定常务委员会认为应当依法审议、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一）人大监督
绩效目标：按照《元氏县人大常委会2025工作计划》，完成监督工作任务。
绩效指标：加大监督力度，开展视察、调研、专题询问、执法检查等监督活动，督促和支持“一府一委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监督任务完成率100﹪。
完成情况及分析：听取和审议“一府一委两院”各项工作报告33项，开展专题询问2次，作出专门决定1项，开展执法检查4次，组织省市县乡四级人大代表视察和调研60余次，专项检查2部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开展专题询问2次，监督任务完成率达100﹪。
（二）人大会议
绩效目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1 次、人大常委会会议 8次、各专门委员会召开专委会会议 4次（含）以上。
绩效指标：完成法定的人代会、常委会会议召开，会议召开率 100﹪，会议政治任务实现率 100﹪。按照县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工作计划，专委会会议完成率100﹪，会议任务实现率 100﹪。
完成情况及分析：召开了法定的县十七届七次人代会，常委会会议8次、主任会议10次，会议召开率 100﹪，完成了会议的各项政治任务，会议政治任务实现率 100﹪。按照县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工作计划，专委会会议完成率80﹪，会议任务实现率 100﹪。
（三）人大选举及任免
绩效目标：依法依规完成选举及人事任免工作。
绩效指标：依法任免县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作完成率 100﹪，政治任务实现率100﹪。
完成情况及分析：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8人次，组织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22人次，工作完成率 100﹪，政治任务实现率100﹪。
（四）人大代表工作
绩效目标：按照工作需要，依法依规组织县人大代表进行执法检查和集中视察；开展代表建议督办；组织对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代表培训。
绩效指标：组织代表执法检查和集中视察任务完成率100﹪，代表建议督办率≥90﹪，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代表培训计划完成率100﹪。
完成情况及分析：开展执法检查、视察和调研60次，执法检查和视察任务完成率100﹪，代表建议督办率≥90﹪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代表培训，培训计划完成率100﹪。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综合评价，总得分98分，综合绩效评价等级为优。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绩效评价工作“谁使用、谁评价”的原则执行不够到位，项目成本管理目标设置还不够具体，对项目资金使用成本的控制有待进一步加强。
（2） 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提高对预算绩效管理的认识，充分理解财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注重绩效目标、评价指标的关联性，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部门绩效目标和评价目标。加快项目经费拨付进度，有效调节资金使用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尽量避免年度或跨年下拨。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		 	      签字
吴亚坤       人大        办公室主任
高  伟       人大       预算工作委员会
[bookmark: _GoBack]张翼飞       人大       一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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